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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商务部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家政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533)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济南阳光大姐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安徽省皖嫂家政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厦门市标

准化研究院、山东省质量技术审查评价中心有限公司、山东众成标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江苏省好苏嫂

家庭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广东智通到家家庭服务有限公司、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威海临港经济技术开发

区草庙子镇卫生院、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国家网络软件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济南)、互助互相家政

集团有限公司、中华女子学院、济南赛婴托育服务有限公司、昆明学院、丽阳神州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新一代标准化研究院有限公司、山东省标准化学会、山东正明认证服务有限公司、江苏省质量和标

准化研究院、海南省家庭服务业协会、邹城市民政局、海南大嫂家政服务有限公司、邹城市标准化协会。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毕玉琦、李硕、蔡弘、李俊毅、卓长立、郭大雷、王成芳、刘晗、张金梅、项贤东、

汤娟、李树桥、高玉芝、陈平、张丽萍、周家勇、杨丽辉、胡春英、张燕、刘然、张霁、文海炜、史明洁、苏珊、
王莫辞、李凯、刘洪建、黄军根、陈娜、杨璇、李静、陈银龙、张媛、张博嵛、林少莉、孙勇军、杜晓璐、李国柱、
栾峰、韩址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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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岁婴幼儿居家照护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确立了0~3岁婴幼儿居家照护的基本原则,规定了基本要求、服务内容与要求、服务评价与

改进。

本文件适用于家政服务机构面向0~3岁婴幼儿提供的居家照护服务。

  注:本文件中“婴幼儿”指婴儿和1~3岁的幼儿统称。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T31771 家政服务 母婴护理服务质量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T3177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居家照护 homecare
以家庭为主要场景开展的照料护理活动。

3.2 
育婴员 nurserystaff
在0~3岁婴幼儿家庭从事婴幼儿日常生活照料、健康护理、辅助早期成长等工作的人员。

注1:不涉及专业诊疗与治疗服务。

注2:也被称为“婴幼儿照护人员”。

3.3 
敏感期 sensitiveperiod
儿童成长发展过程中,对特定的知识或技能感兴趣,且对该知识能快速学习掌握的时期。

3.4 
大运动 generalmotor
由大肌肉收缩引起相对位置改变而发生的运动。

3.5 
精细运动 finemotor
由手以及手指等部位的小肌肉或小肌群带动的运动。

  注:需与注意力、感知觉等共同配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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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本原则

4.1 平等对待,尊重差异

尊重婴幼儿及监护人意愿,平等无歧视地对待每个婴幼儿,积极准确回应婴幼儿的情感与诉求表

达;以被照护婴幼儿为本,尊重个体差异及差异化需求。

4.2 讲究方法,科学规范

根据婴幼儿不同生长发育时期的基本特点,明确照护服务内容及方法,建立照护操作规范,推行科

学照护。

4.3 习惯养成,能力提升

聚焦婴幼儿不同能力发展阶段,采取科学方法与策略,有意识地帮助婴幼儿建立良好的行为习惯与

行为模式。

4.4 照护为主,教养融合

以对婴幼儿的生活照料和基本健康护理为重心,同时融入早期教育支持性服务,促进婴幼儿生理、
心理和社会能力全面协调发展。

5 基本要求

5.1 家政服务机构

开展0~3岁婴幼儿照护服务的家政服务机构应:
———建立与服务开展相关的管理制度,制定照护工作标准;
———配备与婴幼儿照护服务实施与管理相适应的经营场所及辅助设施、用品;
———配备与婴幼儿照护服务相关的管理人员、照护人员及其他辅助人员;
———定期对婴幼儿照护人员进行培训与考核,保证相关人员能力持续满足;
———建立顾客满意度评价方法,持续提升服务质量。

5.2 育婴员

实施0~3岁婴幼儿照护服务的育婴员应:
———无刑事犯罪记录;
———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
———能讲普通话,沟通交流顺畅;
———无精神病史和传染性疾病,有健康证明;
———掌握0~3岁婴幼儿居家照护相关的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

6 服务内容与要求

6.1 环境创设

6.1.1 安全环境

6.1.1.1 应对婴幼儿生活环境进行全面检查,并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排查事项包括但不限于: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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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存在尖锐物品、易碎物品、易燃易爆物品、破损玩具等;
———是否存在家用电器、插座、开关等带电设备隐患;
———是否存在可放入口、鼻、耳的小件物品;
———室内外区域门窗、楼梯、围栏等是否存在安全隐患。

6.1.1.2 必要时,提出安装监控设备的建议,以便及时发现潜在危险。

6.1.2 舒适环境

6.1.2.1 根据婴幼儿不同生长发育阶段,创设相应的生活、游戏、运动及学习环境。

6.1.2.2 根据照护需要,设置婴幼儿活动区、休息区和饮食区等功能区。

6.1.2.3 保持卧室的清洁和通风,适时调节室内的温度和湿度,避免婴幼儿体感不适。

6.1.2.4 针对不同阶段婴幼儿制定作息表,并营造睡眠环境。

6.1.2.5 提供柔和的照明和舒缓的音乐,帮助婴幼儿放松身心。

6.1.2.6 定期对婴幼儿接触的被褥、床单、玩具等进行清洗,必要时进行消毒。

6.1.3 人文环境

6.1.3.1 引导家长与婴幼儿进行亲子互动,给予婴幼儿足够的关注和爱,协助建立充满关爱与支持的亲

子关系。

6.1.3.2 协调家庭成员关系,帮助家庭成员保持稳定情绪,营造相互理解与尊重的家庭氛围。

6.1.3.3 根据婴幼儿月龄和能力水平,通过适宜的奖惩机制正向引导婴幼儿行为,建立有效秩序环境。

6.1.3.4 鼓励婴幼儿表达自己的感受和想法,增强婴幼儿的自信心和归属感,引导建立轻松的沟通

氛围。

6.2 饮食喂养

6.2.1 育婴员应结合不同阶段、不同喂养方式、不同身体状况的婴幼儿的特点,提供差异化的喂养方

案。0~3岁婴幼儿家庭喂养通用指南见附录A。

6.2.2 介绍母乳喂养的益处,指导母乳喂养与母乳储存,提供断奶指导。

6.2.3 处理喂奶过程中出现的母乳不足、呛奶、溢奶、断奶等问题。

6.2.4 无法进行母乳喂养或纯母乳喂养时,协助选择配方奶粉,指导配方奶喂养或混合喂养。

6.2.5 指导家长使用喂养工具,为不同月龄段婴幼儿选择适宜的用餐、饮水工具。

6.2.6 根据不同月龄婴幼儿的营养需要、进食能力和生长发育需要,逐步添加辅食。

6.2.7 根据婴幼儿消化系统的特点,合理安排婴幼儿饮食量和进食时间。

6.2.8 引导婴幼儿独立使用餐具,帮助婴幼儿获得自主进食技能。

6.2.9 引导幼儿尝试和接受多种食物,不挑食、不偏食,培养婴幼儿对食物的兴趣。

6.3 生活照料

6.3.1 作息睡眠

6.3.1.1 根据婴幼儿身心发展规律及个性化需求,合理安排婴幼儿一日生活,逐步引导婴幼儿规律

作息。

6.3.1.2 为婴幼儿准备舒适的睡眠卧具、睡衣和袜子。

6.3.1.3 为婴幼儿安排作息时间,引导婴幼儿规律就寝,形成稳定的生物钟;根据婴幼儿的实际情况,适
时调整作息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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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4 识别婴幼儿睡眠信号,对睡眠不安的情况进行改善处理。

6.3.1.5 明确睡前准备的相关内容,建立睡前准备仪式,培养婴幼儿自主入睡习惯。

6.3.2 清洁卫生

6.3.2.1 注重婴幼儿个人卫生清洁,培养婴幼儿良好的生活、卫生习惯以及自理能力。

6.3.2.2 为婴幼儿洗脸、洗头、洗澡(擦浴),并对臀部、皮肤及褶皱处进行清洁及护理。

6.3.2.3 为婴幼儿清理口腔,修剪指(趾)甲。

6.3.2.4 为婴幼儿进行便后清洁,更换尿布或纸尿裤 。

6.3.2.5 关注婴幼儿大小便前的动作和表情,掌握时间规律,引导婴幼儿排便。

6.3.2.6 固定大小便场所,引导婴幼儿使用便器,培养婴幼儿表达大小便意愿。

6.3.2.7 针对婴幼儿常见传染病,进行生活环境的预防性消毒。

6.3.2.8 对传染病婴幼儿的衣物、被褥、便器、用品等进行消毒,并处理传染病婴幼儿的排泄物。

6.3.3 安全出行

6.3.3.1 排查婴幼儿出行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

6.3.3.2 为婴幼儿准备必要的出行用具和物品,熟练使用婴幼儿童车、车载儿童安全座椅等。

6.3.3.3 保护婴幼儿头部及颈椎,正确抱、背婴幼儿。

6.3.3.4 根据季节、气候、气温等变化,为婴幼儿选择和更换适宜的衣物鞋袜。

6.3.4 情感情绪

6.3.4.1 与婴幼儿建立有效的沟通,通过眼神、表情、声音和肢体接触等方式,与婴幼儿进行情感交

流,使其感受关爱和陪伴。

6.3.4.2 协助婴幼儿家长营造稳定的养育环境,适时安抚婴幼儿情绪。

6.3.4.3 关注婴幼儿的动作、语言和表情等的情绪表达,及时进行积极性回应;且应与婴幼儿家长充分

沟通建立统一认识,给予一致性回应。

6.4 健康护理

6.4.1 健康提醒

育婴员应在适时阶段,向婴幼儿家长进行必要的健康提醒,提醒事项包括但不限于:
———提醒按时安排婴幼儿接受儿童保健部门的健康体检;
———提醒按照婴幼儿免疫程序,按时安排婴幼儿接受预防接种;
———提醒进行常见疾病筛查;
———婴幼儿身体、精神、行为等出现异常时,提醒及时就诊。

6.4.2 身体健康指导

6.4.2.1 观察新生儿脐部、黄疸、喂养、睡眠、大小便情况,及时发现异常状态。

6.4.2.2 按照基本的抚触和按摩手法进行抚触按摩,促进婴幼儿健康成长与情感满足。

6.4.2.3 为婴幼儿进行日光浴、空气浴和水浴,提升机体免疫力。

6.4.2.4 按时测量婴幼儿的身高(身长)、体重、头围等生长指标,记录生长曲线,定期评估婴幼儿成长情

况,生长速度平缓、下降或突增时,应提醒及时就诊。

6.4.2.5 日常观察婴幼儿面色、舌色、唇色及饮食状况,定期监测婴幼儿口腔、视力、听力状况,及时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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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情况。

6.4.2.6 按医嘱协助婴幼儿用药、监测体征健康指标;在医护人员指导下对婴幼儿常见病、传染病等进

行日常护理。

6.4.3 心理健康指导

6.4.3.1 通过有意识地进行行为干预,引导婴幼儿尝试新事物,表达自己的情感,培养情感认知、情感体

验和情感表达能力。

6.4.3.2 通过游戏、阅读等方式,教导孩子识别他人的情绪表达和身体语言,培养他们的情绪敏感性。

6.4.3.3 通过角色扮演等方式,引导婴幼儿体验并理解他人的情感,培养其同理心。

6.4.3.4 引导婴幼儿参与集体活动或合作项目,学习合作中的情感交流方式。

6.4.3.5 引导婴幼儿认识自己的个性特点,认识自己的优点和缺点,培养自信心和自尊心。

6.4.3.6 教导婴幼儿待人友善、尊重他人,鼓励其分享和帮助他人,促进形成关怀和共享的观念。

6.4.3.7 关注婴幼儿情绪和心理变化,及时疏解婴幼儿存在的心理问题或障碍,引导其学会心理调适方

法,培养婴幼儿的应对能力和适应能力。

6.4.4 安全急救与疾病预防

6.4.4.1 加强日常安全看护,对异物卡喉、高处跌落、烧伤烫伤、误食药物、骨折、蚊虫叮咬等情况进行急

救处置,并协助就医。

6.4.4.2 对婴幼儿进行基本的安全教育,引导形成安全意识。

6.4.4.3 为婴幼儿调节饮食、清洁皮肤,引导健康锻炼,提高免疫力,做好疾病预防。

6.5 早期教育

6.5.1 应结合婴幼儿不同生长发育阶段的特点,引导家庭打造早教活动环境,并动态地做适配性调整。

6.5.2 配合婴幼儿家庭开展早期教育活动,并根据婴幼儿的体质状况及家庭教育预期安排早教活动的

类型、强度和时间。

6.5.3 为不同月龄婴幼儿选择读物、组织游戏、安排大运动和精细运动训练,有意识地培养婴幼儿语

言、运动、认知及社会性能力。

6.5.4 应结合婴幼儿不同发展敏感期引入相应培养措施,主动干预婴幼儿早期发展。0~3岁婴幼儿敏

感期教育指南见附录B。

6.5.5 正视婴幼儿不同发展阶段的特定反应及情绪表达,鼓励婴幼儿表达与释放,激发婴幼儿的好奇

心和探索欲。

7 服务评价与改进

7.1 服务评价

家政服务机构应建立工作机制与管理制度,明确评价方法,定期对家政服务机构、育婴员及服务质

量等开展评价活动。评价方法包括但不限于。
———开展内部质量监控。机构应从职业道德、服务态度、技能水平、沟通能力等方面对派出育婴员

的服务质量进行跟踪与综合评价。
———开展顾客满意度测评。机构应建立顾客满意度测评方法,以顾客满意为关注焦点设计调查问

卷,定期开展满意度测评工作,必要时委托相关机构组织实施。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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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管理体系运行评价。机构应关注组织整个管理体系的运行情况,定期组织评审以评价管

理体系运行的适宜性、充分性及有效性。
———参与行业主管部门组织的评价工作。开展对标管理,借助行业评价测评结果了解与其他机构

的对比性差异及行业地位。

7.2 服务改进

7.2.1 及时处理客户投诉,针对不合格产生的原因制定纠正措施,必要时针对类似情形制定预防措施。

7.2.2 对顾客满意度测量结果、内部监控测量结果、行业对比结果等服务评价结果进行分类统计分

析,明确服务质量改进方向,持续优化服务改进措施。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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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 资
料
性
)

0
~
3
岁
婴
幼
儿
家
庭
喂
养
通
用
指
南

 
 

表
A
.1

给
出

了
不

同
生

长
发

育
阶

段
婴

幼
儿

的
家

庭
喂

养
的

通
用

指
南
。

表
A
.1
 
0
~
3
岁
婴
幼
儿
家
庭
喂
养
通
用
指
南

序
号

生
长

阶
段

营
养

来
源

基
本

原
则

喂
养

通
用

照
料

指
南

1
新

生
儿

期

( 0
日
~
28

日
)

母
乳
、

配
方

奶
、

维
生

素

提
倡

纯
母

乳
喂

养
; 母

乳
量

不
足

时
, 可

采
用

婴
儿

配
方

奶
补

充

——
—

母
乳

喂
养

期
间
, 指

导
母

亲
按

孕
期

的
维

生
素

和
矿

物
质

补
充

要
求

持
续

补
充
;

——
—

配
方

奶
喂

养
时
, 初

次
喂

奶
量

宜
为
5
m
L
~
7
m
L
, 一

周
后

宜
将

喂
奶

量
调

整
为

每
次
40
m
L
, 两

周
后

宜
将

喂
奶

量
调

整
为

每
次
60
m
L
~
12
0
m
L
, 建

议
2
h
~
3
h

喂
食

一
次
;

——
—

纯
母

乳
喂

养
时
, 指

导
母

亲
一

次
喂

饱
;

——
—

混
合

喂
养

时
, 结

合
母

亲
奶

量
, 调

整
配

方
奶

添
加

量
;

——
—

自
第

二
周

开
始
, 根

据
医

生
指

导
为

新
生

儿
补

充
维

生
素
D
, 早

产
或

低
出

生
体

重
儿

通
常

按
每

天
80
0
IU

( 2
0
μg
) ~
1
00
0
IU
( 2
5
μg
) 的

总
摄

入
量

补
充
, 足

月
婴

儿
通

常
按

每
天
40
0
IU
( 1
0
μg
) 的

总
摄

入
量

补
充
;

——
—

母
乳

或
配

方
奶

摄
入

充
分

时
, 无

需
补

充
钙

剂

2
29

日
~
6

月

母
乳
、

配
方

奶
、

维
生

素
、

微
量

元
素

提
倡

纯
母

乳
喂

养
; 母

乳
量

不
足

时
, 可

采
用

婴
儿

配
方

奶
补

充

——
—

自
第

二
个

月
开

始
定

时
喂

养
, 自

第
三

个
月

开
始

固
定

时
间

喂
养
。

——
—

对
足

月
婴

儿
持

续
按

每
天
40
0
IU
( 1
0
μg
) 的

总
摄

入
量

补
充

维
生

素
D
; 第

三
个

月
后

通
常

将
早

产
或

低
出

生
体

重
婴

幼
儿

的
维

生
素
D

总
摄

入
量

调
整

为
每

天
40
0
IU
( 1
0
μg
)。

——
—

根
据

需
要
, 对
4

月
龄
~
6

月
龄

纯
母

乳
喂

养
或

以
母

乳
喂

养
为

主
的

足
月

儿
适

当
补

充
铁

剂
, 预

防
缺

铁
性

贫
血
。

——
—

根
据

具
体

情
况
, 指

导
早

产
儿

自
4

月
龄
~
6

月
龄
( 校

正
月

龄
) 开

始
添

加
辅

食
。

辅
食

以
含

铁
量

高
的

米
粉

或
蛋

黄
为

主
。

——
—

母
乳

或
配

方
奶

摄
入

充
分

时
, 无

需
补

充
钙

剂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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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
.1
 
0
~
3
岁
婴
幼
儿
家
庭
喂
养
通
用
指
南
( 续
)

序
号

生
长

阶
段

营
养

来
源

基
本

原
则

喂
养

通
用

照
料

指
南

3
7

月
~
8

月

母
乳
,

配
方

奶
,

固
体
、 半

固
体

食
物
,

维
生

素
,

微
量

元
素

以
母

乳
或

配
方

奶
为

主
, 辅

以
固

体
、
半

固

体
食

物

——
—

母
乳

喂
养

时
, 6

个
月

后
开

始
添

加
辅

食
; 在

合
理

添
加

辅
食

基
础

上
, 可

继
续

母
乳

喂
养

至
2

岁
及

以
上
;

——
—

配
方

奶
喂

养
时
, 每

日
喂

哺
次

数
宜

为
5

至
6

次
, 定

时
为

婴
儿

补
充

水
分
;

——
—

为
婴

儿
烹

制
米

粉
等

铁
强

化
食

物
, 可

以
采

用
母

乳
或

配
方

奶
调

配
米

粉
;

——
—

每
新

增
一

种
辅

食
观

察
3

至
5

天
, 婴

儿
适

应
后

逐
渐

添
加

水
果
、 蔬

菜
、 肉

类
等

辅
食
;

——
—

无
论

采
用

何
种

喂
养

方
式
, 需

持
续

为
婴

儿
按

每
天
40
0
IU
( 1
0
μg
) 的

总
摄

入
量

补
充

维
生

素
D
;

——
—

母
乳

或
配

方
奶

摄
入

充
分

时
, 无

需
补

充
钙

剂

4
9

月
~
11

月

母
乳
,

配
方

奶
,

固
体
、 半

固
体

食
物
,

维
生

素
,

微
量

元
素

以
母

乳
或

配
方

奶
为

主
; 增

加
固

体
、
半

固

体
食

物
的

摄
入

量
与

品
种
; 关

注
饮

食
习

惯

培
养

——
—

指
导

母
亲

有
计

划
地

降
低

母
乳

的
喂

养
频

次
;

——
—

配
方

奶
喂

养
时
, 婴

儿
的

奶
量

每
天

宜
为
70
0
m
L
~
90
0
m
L
, 宜

每
6

个
小

时
喂

食
一

次
;

——
—

烹
制

富
含

铁
和

锌
的

食
物
, 提

高
食

物
的

多
样

化
, 并

逐
渐

过
渡

到
成

人
食

物
;

——
—

关
注

铁
营

养
状

况
, 铁

强
化

辅
食

补
充

充
分

的
母

乳
喂

养
婴

儿
或

者
配

方
奶

每
日

摄
入

量
50
0
m
L

以
上

的
婴

儿
, 通

常
无

需
额

外
补

充
铁

剂
;

——
—

增
加

食
品

种
类
, 锻

炼
婴

儿
的

咀
嚼

能
力
, 培

养
自

我
进

食
习

惯

5
12

月
~
36

月

母
乳
,

配
方

奶
,

固
体
、 半

固
体

食
物
,

维
生

素
,

微
量

元
素

以
易

消
化

的
家

常
食

物
为

主
; 有

条
件

的
母

乳
至
24

个
月

或
持

续

补
充

配
方

奶
; 着

重
培

养
饮

食
习

惯

——
—

母
乳

或
配

方
奶

的
每

日
摄

入
量

不
宜

低
于
50
0
m
L
; 1
5

个
月

后
逐

渐
脱

离
奶

瓶
喂

哺
方

式
。

——
—

保
证

幼
儿

维
生

素
D

的
摄

入
量

达
到
40
0
IU
~
60
0
IU
( 1
0
μg
~
15
μg
)/
d
, 通

常
需

补
充

至
2

岁
。

——
—

为
幼

儿
烹

制
易

消
化

的
家

常
食

物
, 可

少
量

添
加

食
盐

与
油
。

——
—

进
行

饮
食

行
为

训
练
, 鼓

励
幼

儿
自

主
进

食
, 避

免
偏

食
、 挑

食
行

为
; 安

排
幼

儿
与

家
人

共
同

就
餐
, 引

导
建

立
与

家
人

一
致

的
进

食
规

律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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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 资
料
性
)

0
~
3
岁
婴
幼
儿
敏
感
期
教
育
指
南

 
 

表
B
.1

给
出

了
0
~
3

岁
婴

幼
儿

不
同

敏
感

期
的

参
考

时
间

及
相

应
的

教
育

指
南
。

表
B
.1
 
0
~
3
岁
婴
幼
儿
敏
感
期
教
育
指
南

序
号

敏
感

期
特

点
与

表
现

早
期

教
育

指
南

1
感

官
敏

感
期

光
感

的
敏

感
期

( 0
月
~
3

月
)

对
光

感
敏

感
, 喜

欢
寻

找
光

亮

——
—

白
天

拉
开

窗
帘
, 晚

上
关

灯
睡

觉
, 让

婴
儿

适
应

自
然

的
光

线
变

化
及

昼
夜

光
线

差
异
;

——
—

夜
间

宜
采

用
散

射
照

明
或

定
时

调
整

照
明

位
置
;

——
—

宜
给

婴
儿

多
看

黑
白

图
, 起

初
看

时
控

制
在
6
s

内
, 逐

渐
延

长
时

间

味
觉

发
育

的
敏

感
期

( 4
月
~
7

月
)

口
腔

可
以

感
觉

到
甜
、
咸
、
酸

等

味
觉

添
加

辅
食

的
开

始
要

注
意

饮
食

清
淡
, 保

护
好

婴
幼

儿
味

觉
的

敏
感

程
度

口
腔

的
敏

感
期

( 4
月
~
12

月
)

喜
欢

吃
手
, 用

口
尝

试
、 感

觉
、 感

受

——
—

宜
让

婴
幼

儿
品

尝
食

物
的

天
然

味
道
;

——
—

对
婴

幼
儿

的
玩

具
和

用
品

进
行

有
效

清
洁
, 避

免
长

时
间

接
触

口
腔

导
致

细
菌

滋
生

等
问

题

发
生
;

——
—

不
可

强
制

性
地

将
婴

幼
儿

的
手

从
其

嘴
中

移
开

2
语

言
敏

感
期

语
言

学
习

敏
感

期

( 0
月
~
12

月
)

喜
欢

咿
咿

呀
呀

地
学

语
, 能

跟
随

大

人
的

语
言

节
奏

并
产

生
声

音
回

应

——
—

避
免

长
时

间
接

受
电

子
声

音
影

响
;

——
—

营
造

婴
儿

参
与

沟
通

的
语

言
环

境
, 主

动
和

婴
儿

多
说

话
, 放

慢
与

婴
儿

的
讲

话
速

度
;

——
—

通
过

讲
故

事
、 参

加
社

交
活

动
等

方
式
, 引

导
婴

儿
观

察
讲

话
者

的
口

型
, 宜

讲
完

整
的

句
子

口
语

表
达

敏
感

期

( 1
2

月
~
30

月
)

喜
欢

大
量

的
语

言
输

出
, 交

流
主

动

性
强

——
—

开
辟

读
书

区
, 引

导
幼

儿
大

量
阅

读
、 跟

读
绘

本
、 背

诵
诗

歌
等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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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
.1
 
0
~
3
岁
婴
幼
儿
敏
感
期
教
育
指
南
( 续
)

序
号

敏
感

期
特

点
与

表
现

早
期

教
育

指
南

3
动

作
敏

感
期

大
肌

肉
发

育
的

敏
感

期

( 7
月
~
24

月
)

喜
欢

爬
、 站
、 跑
、 走
、 跳
、 攀

登
、 投

掷
等

——
—

加
强

活
动

环
境

防
护
, 将

易
碎

易
坏

的
物

品
置

于
婴

幼
儿

不
易

抓
到

的
地

方
, 给

婴
幼

儿
充

分
的

活
动

空
间
;

——
—

扩
大

婴
幼

儿
的

活
动

范
围
, 有

意
识

地
进

行
大

运
动

训
练
, 让

其
体

验
大

动
作

肢
体

动
作
, 帮

助

其
更

好
地

发
挥

运
动

潜
能
;

——
—

注
重

协
调

能
力

和
平

衡
能

力
的

发
展

训
练
, 多

和
婴

幼
儿

一
起

做
游

戏
运

动
, 使

肌
肉

得
到

训

练
, 使

左
右

脑
均

衡
发

展
;

——
—

不
宜

强
制

管
制

婴
幼

儿
的

丢
扔

行
为
, 宜

选
用

布
质

玩
具

让
其

扔
够
;

——
—

创
设

抓
握

小
玩

具
等

小
游

戏
, 锻

炼
幼

儿
手

臂
的

敏
感

性

小
肌

肉
发

育
的

敏
感

期

( 1
8

月
~
36

月
)

喜
欢

手
部

的
细

小
动

作
, 如

捏
、 拿
、

放
、 插
、 拔
、 拍
、 敲

等

结
合

幼
儿

的
实

际
情

况
, 创

设
捡

放
弹

珠
、 小

勺
挖

米
、 向

瓶
里

插
入

吸
管

等
手

部
精

细
运

动
训

练
游

戏
; 视

线
不

能
离

开
幼

儿
, 防

止
其

吞
咽

4
空

间
敏

感
期

( 1
2

月
~
36

月
)

喜
欢

翻
倒

抽
屉
; 喜

欢
玩

立
体

拼
插

玩
具

和
垒

高
推

倒
游

戏
; 喜

欢
走

马

路
边
、 盲

道
等

特
殊

地
方
; 喜

欢
钻

洞
、 爬

上
爬

下
活

动

为
幼

儿
创

设
捉

迷
藏
、 钻

隧
道

等
游

戏
; 在

保
证

安
全

的
前

提
下
, 鼓

励
幼

儿
自

由
探

索

5
对

细
微

事
物

感
兴

趣
的

敏
感

期

( 1
8

月
~
36

月
)

喜
欢

捕
捉

周
围

环
境

中
的

微
小

事

物
, 喜

欢
重

复
性

进
行

细
小

动

作
, 喜

欢
长

时
间

注
视

观
察

——
—

创
设

看
图
、 摆

积
木

等
游

戏
, 引

导
幼

儿
主

动
观

察
、 带

着
疑

问
和

想
法

认
知

世
界
;

——
—

进
行

观
察

力
训

练
, 和

幼
儿

一
起

从
事

其
喜

欢
的

观
察

活
动
, 引

导
其

观
察

事
物

的
细

小
变

化

6
秩

序
敏

感
期

( 2
4

月
~
36

月
)

对
整

齐
有

序
的

环
境

有
强

烈
需

求
, 一

旦
接

受
了

某
种

事
物

的
形

式

和
规

则
便

会
记

住
; 喜

欢
参

加
有

秩

序
的

游
戏

与
活

动

——
—

保
持

家
居

整
洁

有
序
, 尽

量
固

定
一

日
作

息
时

间
, 固

定
物

品
摆

放
位

置
, 为

幼
儿

提
供

良
好

的

秩
序

环
境
;

——
—

引
导

幼
儿

自
己

收
拾

玩
具

和
日

用
品
, 不

要
破

坏
幼

儿
的

秩
序

感
;

——
—

当
幼

儿
表

现
出

良
好

的
秩

序
行

为
时
, 及

时
给

予
肯

定
和

鼓
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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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
.1
 
0
~
3
岁
婴
幼
儿
敏
感
期
教
育
指
南
( 续
)

序
号

敏
感

期
特

点
与

表
现

早
期

教
育

指
南

7

自
我

意
识

敏
感

期

( 1
8

月
~
36

月
)

喜
欢

区
分
“ 我

的
” 和
“ 你

的
”,

以
及

“ 我
” 和
“ 你
” 的

界
限
; 以

自
我

为
中

心
, 喜

欢
说
“ 不
”;

不
被

满
足

时
会

产
生

较
强

情
绪

反
应
,
可

能
通

过

打
、 咬
、 扔

等
方

式
释

放
情

绪

——
—

当
幼

儿
打

人
、 咬

人
时
, 了

解
其

需
求

进
而

制
止

行
为
, 不

宜
过

于
谴

责
与

说
教
;

——
—

引
导

幼
儿

进
行

物
品

交
换
, 不

宜
强

迫
其

分
享
;

——
—

通
过

衣
物

区
分

整
理
、 摆

放
餐

具
等

日
常

生
活

活
动
, 引

导
幼

儿
理

解
“ 你

的
”“

我
的
”

社
会

规
范

敏
感

期

( 3
0

月
~
36

月
)

开
始

喜
欢

结
交

朋
友
, 喜

欢
参

与
群

体
活

动
,
喜

欢
玩

模
仿

成
年

人
的

游
戏

——
—

多
和

幼
儿

接
触
, 结

合
具

体
的

活
动

讲
解

社
会

规
则
;

——
—

培
养

生
活

规
律
, 讲

授
日

常
礼

节
礼

仪
;

——
—

必
要

时
, 向
2

岁
半

幼
儿

家
长

提
出

入
幼

儿
园

接
受

教
育

的
建

议

 
 
注
:

本
文

件
只

涉
及
3

岁
以

内
相

关
的

敏
感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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